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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金融科技学院关于开展专职组织员、党政办公室负责人、

教学办公室负责人等科级岗位的选拔任用工作方案

为规范做好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工作，根据《上海立信

会计金融学院科级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有关规定

和《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25 年新一轮科级干部聘任工作方

案》，结合金融科技学院（以下简称“学院”）科级干部队伍建设

情况和工作需要，经学院党总支委员会会议研究，决定在全院范

围内开展专职组织员、党政办公室负责人、教学办公室负责人等

岗位选拔任用工作，特提出如下方案。

一、基本条件与资格

（一）基本条件

1.政治素质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具备胜任岗位职责所必须的相关从业经历、职业素养和实

践经验，具有良好的业务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工作实绩突出。

3.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工作作风踏实，善于团结同志，有较

强的全局观念、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4.恪守职业道德，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带头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严于律己，廉洁从政。

5.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2—

（二）基本资格

提拔担任科级干部的人员，除满足上述基本条件外，还应当

具备下列基本资格：

1.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

2.一般应当具有两年以上工龄。

3.提任正科级岗位干部的，应当具有管理七级，或者具有副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三年以上。从副

科级提任正科级岗位干部的，应当在副科级岗位任职两年以上。

4.提任副科级岗位干部的，应当具有管理八级，或者具有中

级专业技术职务。

（三）岗位要求

除了符合基本条件与基本资格外，还应符合如下岗位要求：

专职组织员：中共党员，一般应具有 3年以上党龄，2年以

上党务工作经历（含思想政治工作经历）；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

语言文字表达、调查研究、教育引导能力，具备向广大师生宣传

讲解党的基础知识、方针政策等能力。

党政办公室负责人：中共党员，一般应具有 2年以上党龄；

熟悉学院办公室工作，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联络沟通能力。

教学办公室负责人：熟悉学院教学教务工作，掌握了解学校

教学制度政策；具有较强的联系沟通能力。

二、工作时间安排

1.动议（12月 10 日前）

学院党总支根据本单位岗位空缺情况和单位建设需要，在学

校核定的岗位名称和干部职数范围内，发布科级岗位，在个人自

荐的基础上，酝酿确定动议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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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主推荐（12月 12 日前）

在一定范围内、按照规范程序组织开展民主推荐，严格审查

核实干部资格情况。

3.组织考察（12月 17 日前）

学院党总支结合民主推荐情况，集体研究确定考察对象，并

在一定范围内、按照规范程序组织开展考察。

4.研究决定（12月 19 日前）

结合考察对象的一贯表现，综合分析考察情况，召开学院党

总支委员会会议，集体研究并票决确定拟任人选。科级干部续任

或平级交流的，完成动议后，进入研究决定程序。

5.任前公示（12月 22 日—12月 26 日）

涉及提拔任用的科级干部，在学院公告栏进行公示，公示期

为五个工作日。

6.备案审核（12月 29 日前）

公示结果不影响任职的，报党委组织部提交学校科级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领导小组备案审核后发文。任职时间自学院党总支委

员会会议决定之日起计算。

7.任职谈话（发文后一周内）

由学院党总支主要负责人对决定任用的科级干部开展任职

谈话。涉及岗位变化的人员，组织做好工作交接。

8.材料归档（发文后两周内）

将科级干部聘任材料整理，按照一人一档要求归档。

金融科技学院党总支

2025 年 12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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